
国电象山 1#海上风电场（二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国电象山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



1 概述

象山 1#海上风电场工程属于国家能源局已批复的《浙江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

中的项目。由于原规划的象山 1#风电场涉及韭山列岛保留区，在项目实施前期，宁波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规划场址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象山 1#海上风电场位于浙江省象山

县石浦镇东南海域，原规划场址南侧约 36km。调整后的场址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离大

陆岸线约 14.3km，泥面高程-14.2m~-9.9m，平均约-11.5m，场区呈近似四边形，南北最

长 8km，东西最宽 4km，规划面积约 30km2，规划装机容量 25万 kW。南区离岸距离约

22.1km，泥面高程为-9m~-14m，场区呈近似四边形，南北最长约 16.0km，东西最宽约

9.1km，规划面积约 79km2，规划装机容量为 40万 kW。

本项目象山 1#海上风电场（二期）工程即位于南区，主要建设 56台单机 9.0MW的

风机，总装机规模为 504MW，配套建设 1座 220kV海上升压站。风电机组以 16回 35kV

海底电缆接入海上升压站，经变压器升压后由 2回 220kV海底电缆接入陆上集控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工程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除依法

应当予以保密的外，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建设

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

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一）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

（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

（显示屏）发布，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所发布。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

2.2 公示方式

2.2.1 报纸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于 2022年 10月 14日和 2022年 10月 18日在评审会会

议前后于现代金报上进行登报公示。报纸公示见下图。



图 1 登报公示 a



图 2 登报公示 b



2.2.2 张贴

本项目张贴公示地点位于鹤浦镇人民政府公告栏，张贴公示时间为 2022年 9月 20

日~2022年 10月 8日（共 10个工作日）。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张贴公示时间及截

图详见下图。

图 2 张贴公示近照

图 3 张贴公示远照



2.2.3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示地址位于天一论坛。网络公式时间为 2022年 9月 20

日~2022年 10月 8日（共 10个工作日）。全文网络链接：

https://bbs.cnnb.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0212&fromuid=6935822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内容网络公示时间及截图见下。

图 4 网络公示

2.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除可通过网络查看报告书全文，还可前往本公司查看纸质报告书，

公司人员可随时接受公众咨询，及时为公众解答问题。

https://bbs.cnnb.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0212&fromuid=6935822


公示期间无相关人员和相关单位到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现场进行现场查阅。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内，公示内容上所留的联系人员均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

个人的反馈意见和疑议；公示所在地单位和管理部门亦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反馈

意见和疑议。

3 其他公众参与说明

3.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建设单位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活动，无相关情

况说明。

3.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没有采取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

3.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内，公示内容上所留的联系人员均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

个人的反馈意见和疑议；公示所在地单位和管理部门亦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反馈

意见和疑议。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由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内，公示内容上所留的联系人员、建设单位和管理部

门均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反馈意见和疑议，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无公众意见可采纳。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由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内，公示内容上所留的联系人员、建设单位和管理部

门均没有收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反馈意见和疑议，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无公众意见可采纳，

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活动无未采纳意见。

5 其他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了《国电象山 1#海上

风电场（二期）工程》的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吸纳了有关单位、专

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诚信承诺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国电象山 1#海上

风电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

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国电象山 1#海上风电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电

象山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国电象山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 年 10 月 14 日


